西电研〔2014〕10号

关于印发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

优秀博士研究生延长期资助管理暂行办法》

的  通  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优秀博士研究生延长期资助管理暂行办法》经学校研究讨论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请遵照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2月24日

西安电子科技大学

优秀博士研究生延长期资助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章 总  则

第一条  为激励博士研究生潜心科研，提高培养质量，根据《关于印发<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奖助政策体系方案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(西电研〔2014〕6号）精神，学校特设立优秀博士研究生延长期资助，资助第四年优秀的在学博士研究生基本生活支出。为做好资助工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章 资助标准与条件

第二条  优秀博士研究生延长期资助标准为每生每月1600元，资助时间不超过一年。

第三条  申请优秀博士研究生延长期资助的基本条件:

（一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

（二）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；

（三）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；

（四）已经修满培养方案中规定的全部学分并通过中期考核；

（五）研究成果达到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论文的基本要求》中申请博士学位的相关规定。

第三章 申请与受理程序

第四条  优秀博士研究生延长期资助申请受理时间为每年3月和9月。

第五条  申请人须填写《优秀博士研究生延长期资助申请表》，经导师同意后报学院；学院研究生奖助工作委员会组织审核和初步评审，评审结果报校奖助工作领导小组审定。

第四章  管理与发放

第六条  研究生工作部汇总受资助博士研究生名单和资助时间，报计划财务处，计划财务处按月将资助金发至博士研究生银行账户。

第七条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停发资助金：

（一）欠缴学费、住宿费者；

（二）在资助期内办理休学手续者，自休学次月起停发，复学后若学籍在四年之内，则恢复发放；

（三）在资助期内受学校处分者，从处分决定生效次月起停发；

（四）在资助期内提交学位论文者，从提交论文的次月起停发。

第五章 附  则

第八条  本办法自2014年秋季入学的研究生起施行。

第九条  本办法由研究生工作部负责解释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2月24日


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2月2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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